
平度市“6·1”连山铸造有限公司 一般钢水灼烫事故调查报告

2019 年 6 月 1 日 13 时 5 分，平度市明村镇青岛连山铸造有限公司中频电炉发生熔炼炉

钢水灼烫事故，导致 2 人死亡 1 人轻伤。直接经济损失 196 万元。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山东省生产安全事

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236 号）的规定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迎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鲁政办字〔2019〕

94 号）要求，青岛市政府决定对该起事故进行提级调查处理，成立由市应急管理局副

局长葛福宏任组长的平度市“6.1”连山铸造有限公司一般钢水灼烫事故调查组（以下

简称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处理。同时，邀请市纪委监委派员参加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

事故调查组聘请相应领域专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对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

因进行了调查，通过现场勘验测量、查阅图纸资料、调查询问有关人员和专家论证等方

式，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

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及事故防范措施建议。现将

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发生事故单位情况

青岛连山铸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山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4 月 28 日，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 91370283787566840R，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住所为青岛平

度市明村镇辛安村，法定代表人李孟涛，注册资本 11000 万元整，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

汽车配件、火车配件、桥梁支座、锻造件、机械配件、模具、齿轮、五金件生产、货物

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国家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

后方可经营）；轨道建设技术咨询服务，基建工程技术咨询服务，钢铁铸件生产技术研

发、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事故发生时公司从业人员为 215 人。公司主要产品为斜楔、13B（C 级钢、E 级

钢）钩舌、16 号钩舌、 13B 型车钩、16 型车钩、17 型车钩、15 型客车钩、铁路桥梁支

座、公路支座、RFC 牵引杆、13#16#钩小件、承载鞍、客车摇枕、轴箱、上下心盘、钩

尾框、弹簧托梁、标动轴箱体、地铁轻轨各型轴箱体，配套于国内外火车转向架配件、

钩缓配件、驱动轴配件、车体铸件，铁路、公路桥梁支座，地铁轻轨支座，球型钢支座，

汽车配件，工程机械，石油机械等行业，年生产铸件 9000 吨，年销售额 20000 万元左

右，于 2009 年 11 月 20 日通过了 IS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设立了综合管理部专职负

责安全生产工作，配备了 3 名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连山公司占地：69722 平方米，全公

司设置了 5 个生产部门，分别为铸钢部、精铸部、热处理部、清理部、加工部；设置了

理化监测部、质量部、技术部和综合管理部等管理机构，其中综合管理部为企业的安全

生产管理机构，由总经理李孟涛直接分管，综合管理部部长尹长全、专职安全员于克彦



为安全管理人，3 人均经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培训合格取证。

（二）事发车间概况

发生事故的铸钢部厂房于 2009 年 8 月投入使用，主要产品为铁路车钩、钩舌、桥梁支

座。发生事故的铸钢车间（11#）位于企业中部，该车间采用钢筋混凝土浇筑立柱及钢

结构支架混合的厂房结构，面积约为：3800 平方米，顶部为彩钢瓦及采光瓦（详见企业

平面布置图）。事故发生车间主要进行铸造造型及浇铸工作，主要工艺过程包括金属熔

炼、模型制造、浇注凝固和脱模清理等。

（三）涉事设备及现场布置概况

发生事故的设备为山东华信电炉有限公司生产的中频熔炼成套设备，青岛连山铸造有限

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安装投产使用，该中频炉分为 A/B 两个工位（包括 3 吨中频感应炉

各一台、其中变压器、电容柜等电气系统和冷却水循环系统等设施共用）。中频感应熔

炼系统的操作平台高度约为 1.8 米、东西向长度为 10 米、南北向长度为 4.5 米，在平台

两侧各有一个通往地面的钢质斜梯，在两台中频炉炉前均设有地坑用于放置钢水包和收

集外溢钢水、炉渣等。操作平台北侧相邻建筑为配电室，用于放置熔炼系统变压器、电

容柜等电气系统。3 吨中频炉的炉体嵌入操作平台中，炉口与平台地坪齐平，筑有略高

于操作平台的围堰防止钢水外溢。中频炉主要由炉体、炉盖、水冷装置、电源控制装置、

倾炉系统等组成，其中炉体由炉壳、感应线圈、炉衬、固定支架等组成，感应圈内径约

为 0.94 米，炉膛内径约为 0.71 米、深度约为 1.42 米；两中频炉炉体中心相距约 3 米；

平台东部设有一钢制门通往中频炉底，炉底有配水系统、供电系统及液压装置等，炉底

为半地下室结构，层高约为 3 米。

（四）生产作业工艺概述

金属熔炼岗位主要是对废钢加热，熔化成钢水提供给其他岗位进行浇铸，钢水的熔炼温

度约 1600℃。熔炼岗位采用中频炉进行作业，其炉体加热原理为电磁感应加热，藉由感

应线圈产生的交变磁场对炉内金属进行加热，感应线圈采用矩形空心铜管绕制成螺旋状

铜体，管外包扎绝缘材料，管内熔炼时通水冷却。在感应线圈和被加热材料间的一层为

耐高温的炉衬，既作为被加热物的容器，又作为感应线圈和被加热物之间的隔离体，熔

炼过程中承受着高温金属液引起的压力和热应力。随着中频炉的使用，炉社会出现减薄、

强度下降的情况，此时就要更换炉衬。中频炉炉衬为非制成品，系由工人使用耐火材料

（主要成分为三氧化二铝）现场打实烧结而成（俗称打炉烧结作业）。具体操作程序为：

先将感应线圈内壁铺设隔热绝缘层，然后将钢制胎膜（由钢板制作的缸型容器，厚度约

为 8mm）放入感应线圈，在感应线圈和胎膜之间填充耐火材料（泥砂状），填充过程中

不断压实捣筑，使耐火材料填实；打炉结束后，为保证炉衬达到熔炼钢水需要的强度，

要进行烘炉和烧结作业（在炉内放入被废钢，按照温度控制要求不断加热），从室温开

始通电缓慢加热升温，不断蒸发汽化耐火材料中的水分，并使耐火材料中的粉末颗粒之

间不断发生粘结固化，增加强度，最终形成一个耐高温的致密体。



该公司制作炉衬使用的耐火材料由青岛尊龙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尊龙公司）生

产，根据尊龙公司提供的作业指导书标明，烘炉烧结的升温保温作业方案分为两种。方

案一：炉内加入部分废钢（俗称：冒口）后，从室温开始通电加热，按照 135℃/h 的速

度加热至 1100℃（约 8 小时），保温 2～3 小时，将已熔化钢水继续小功率加热将炉内废

钢熔化至液态（不断添加废钢不断加热的过程），后以 150℃/h 的速度加热至 1680℃（约

4 小时），保温 2～3 小时，总用时约 14～16 小时；方案二：炉内加入部分废钢，从室

温开始加热，按照 220℃/h 的速度加热至 1100℃（约 5 小时），保温 2 小时，将已熔化

钢水继续小功率加热将炉内钢件熔化至液态，后用 1 小时加热至 1680℃，保温 2～3 小

时，总用时约 10 小时。2018 年 11 月，尊龙公司派员到现场对打炉及烘炉烧结作业进行

了指导，指导完成后，连山公司铸钢部主任穆进财在作业指导书上签字确认，连山公司

技术部制定了企业内部的作业指导书（文件号：LS/QW0802-30），规定按照方案一进行

烘炉烧结作业。

（五）现场作业人员情况

事故发生时，铸钢车间内共有作业人员 4 名，分别为班长柳祥军（中间短暂离开）、合

箱工李建平、中频炉操作工（熔炼工）于子顺和于勤全。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9 年 5 月 30 日，事发中频炉炉衬出现了裂缝，铸钢部部长穆进财安排工人对原炉衬

进行了清理，并于 31 日安排工人于子顺、于勤全及于云明进行打炉作业，当日约 22 时

打炉完毕。2019 年 6 月 1 日早 8 时许，铸钢部二班 20 余人进入车间开始工作，铸钢部

部长穆进财、班长柳祥军在铸钢车间内召开班前会，布置当日工作。随后班长柳祥军对

中频炉现场进行安全检查后安排电源工于良旭接通中频炉电源。8 时 30 分许，熔炼工

于于子顺、于勤全开始进行烧结烘炉作业，先将 1000kg 自产废钢（浇铸冒口）装入 A

炉（事发中频炉），然后对 A 炉进行升温加热。9 时 30 分许停止对 A 炉加热，切换电源

至 B 炉加热约 1.5 小时，将 B 炉内的废钢熔炼至约 1600℃的钢水，钢水熔炼完成后将 B

炉钢水经由钢包转运倒入A炉（分析钢水倒入前A炉内浇铸冒口的温度约为500～600℃，

远低于作业指导书规定的 1100℃）内，约 11 时 30 分许切换电源对 A 炉进行快速升温。

其间穆进财、柳祥军在车间内进行巡检，11 时 30 分许柳祥军看到于子顺、于勤全时，

两人已将 B 炉钢水全部倒入 A 炉。其间，车间工人陆续下班回家吃饭，柳祥军到企业食

堂吃过午饭后回到车间办公室内午休。13 时许，合箱工李建平在家吃过午饭后回到单位，

看到于子顺、于勤全在中频炉平台上作业。13 时 5 分许（推测炉内钢水温度约为 1500℃

以上）炉衬底局部被钢水烧穿，炉内的钢水与感应线圈缠绕的冷凝水铜管发生接触，铜

管融化破损后冷凝水遇钢水瞬间形成大量水蒸气，导致钢水喷爆爆炸，将在操作平台进

料口的熔炼工于子顺、于勤全喷倒，现场合模工李建平被轻微烫伤后快速撤离呼救。班

组长柳祥军此时短暂离开车间到卫生间，听到爆炸声后快速返回铸钢车间组织人员扑救

火势。



（二）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连山公司综合管理部主任尹长全于 13 时 7 分至 13 时 20 分分别拨打“120”、

“110”报警求助电话，随后并向明村镇安监办、平度市应急管理局电话报告事故有关

情况及应急处置情况。13 时 15 分许，明村消防站接警后随即赶到现场进行火灾扑救。

13 时 19 分，“120”指挥中心调派的明村镇医院 1 辆救护车根据“120”指挥中心指令抵

达现场，经随车出诊大夫现场诊断，确认于子顺、于勤全已无生命迹象，将伤者李建平

送往平度市人民医院救治。平度市政府总值班室接报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人员

抢救及善后工作。平度市公安局、应急局、卫生健康局、宣传部、明村镇政府的负责同

志第一时间赴现场进行处置，迅速协调医疗单位救治受伤人员，并采取得力措施开展善

后工作，积极做好伤亡人员的赔偿、补偿及其家属的安抚等工作。青岛市应急局、平度

市有关负责同志也在接报后迅即赶到事故现场指导救援和善后处置。目前，连山公司与

死者家属达成了赔偿协议，2 名死者全部火化，受伤人员经简单处理当天即出院。

三、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 2 人死亡（见附件），1 人轻伤，直接经济损失 196 万元，主要用于善后处理。

四、事故原因

（一）直接原因

事故发生单位违反《中频无心感应炉》（JB/T 4280-2004）5.2.4 规定：“中频无心炉的

坩埚炉衬厚度应符合设计尺寸，炉衬的捣筑、烘烤及烧结等应严格按照耐火材料厂商提

供的工艺操作”规定、违反作业指导书中烧结时间 16 小时的规定，采用错误的工艺，

在炉衬烘炉烧结作业过程中急速升温，导致炉衬未烧结成形，炉衬强度不足，在钢制胎

膜熔融后，高温的钢水烧穿炉衬底部，钢水喷爆爆炸，导致事故发生。

经查，该企业虽按照耐火材料厂家提供的作业指导书制定了本企业作业指导书（文件号：

LS/QW0802-30），但该企业在实际烘炉作业过程中，长期按照急速升温的错误工艺进行

作业，并非个别工人的违章行为，因此采取错误的工艺对炉衬进行烘炉烧结作业是事故

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健全。该企业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责任制中所列部门与实

际部门设置不符，2019 年安全目标责任书中签订日期存在大量涂改。未配备注册安全工

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流于形式，未认真落实安全生产风险管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对公司存在的安全生产风险特别是中频炉风险辨识、评估不全

面，风险管控措施不落实；从业人员素质低，专业技能不足，安全生产管理水平较低，

公司安全生产管理能力不能适应企业实际需要。

2.未依法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连山公司未依法组织安全生产培训，未开展车间级、

班组级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厂级岗前安全培训内容不全；在采用新设备时，对从业人员



的教育培训针对性不强；未组织转岗员工教育培训，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

况，培训考试内容与岗位实际不符；相关特种作业人员未进行上岗培训且无相关资格证

书。

3.安全生产检查流于形式。公司建立了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管理制度，每日安排两人

值班进行隐患排查，但未发现制止铸造车间高温熔炼环节长期违反作业指导书规定，采

用错误工艺进行烘炉烧结作业的问题，平时监督检查流于形式，企业安全管理体系建立

和运行有待完善。

4.金属熔炼环节安全管理缺失。公司对金属熔炼安全管理重视程度不够，缺乏完善的管

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技术部仅根据耐火材料厂家（尊龙公司）提供的作业指导书制定中

频炉操作规程，未对具体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进行明确。铸钢车间和班组对中频炉熔炼

作业长期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监管失察；作业人员未按照公司作业指导书（文件号：

LS/QW0802-30）操作，违规作业造成钢水喷爆爆炸。

5.关键岗位安全操作规程缺失。该企业熔炼工安全操作规程中没有烘炉烧结作业的内容,

安全操作规程中没有对炉衬制作提出具体技术要求和实施程序（如炉衬厚度、加热电流

大小、测温方式、冷却系统调整等），对岗位日常操作没有进行详细规范，仅仅标明了

注意事项，且可操作性差。

（三）经调查认定，平度市连山铸造有限公司“6.1”钢水灼烫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

全责任事故。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及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免予追究责任人员（2 人）

1.于子顺，当班熔炼工。未按照公司作业指导书（文件号：LS/QW0802-30）操作，长期

违反作业指导书规定，导致事故发生，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责任。

2.于勤全，当班熔炼工。未按照公司作业指导书（文件号：LS/QW0802-30）操作，长期

违反作业指导书规定，导致事故发生，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责任。

（二）建议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

1.柳祥军，熔炼作业班组长。具体组织实施和监督中频炉熔炼工的烘炉作业，未履行监

督职责，长期默认熔炼工的违章操作，对可能造成的事故隐患未向任何管理人员报告，

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其行为涉嫌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

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建议青岛连山铸造有限公司就一般事故

责任对其撤销班长职务，并将处理结果报平度市应急管理局备案。

2.穆进财，中共党员，青岛连山铸造有限公司铸钢部部长（车间主任）。全面负责铸造

车间安全生产工作。其职责规定，是车间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没有按照规定组织落实

车间培训教育，没有建立健全安全操作规程，没有履行烘炉作业这一关键装置、重点部



位和关键环节的工艺操作的安全管理职责，对铸钢车间和班组对中频炉熔炼作业长期违

反操作规程的行为监管失察，放任从业人员冒险作业，严重失职，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

领导责任，其行为涉嫌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并由当地

纪委监委或负有管辖权的单位给予相应党纪处分。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的规

定，建议青岛连山铸造有限公司就一般事故责任对其撤销车间主任职务，并将处理结果

报平度市应急管理局备案。

（三）行政处罚建议

1.青岛连山铸造有限公司。未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依法对从业

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在采用新设备时，对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针对性不强；

未依据《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36 号

令）要求进行预评价，未审查合格即投入生产；未全面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制度，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安全操作规程不健全，组织安全检查内容不全面。

违反《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三

十八条，《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规定》第七条、第二十七条等规定，对事

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建议平度市应急管

理局就一般事故责任对其处以罚款人民币 20 万至 50 万元的行政处罚。

2.李孟涛，青岛连山铸造有限公司负责人。负责公司全面工作，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第

一责任人职责；未组织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制度和全员安全责任制；未组织健全安全生产

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落实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对员工长期违反

操作规程隐患检查不力；未落实安全培训工作，未按规定履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

时”手续；未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违反《安全生产法》第十八

条、《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规定》第八条等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

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建议平度市应急管理局就一般事故

责任对其处以上一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罚款的行政处罚。

3.尹长全，青岛连山铸造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主任。对公司安全生产负有管理责任，未

认真履行公司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依法组织企业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对铸钢车间从业人员长期违反作业指导书规定的行为监督检查不力，放任从业人员冒险

作业，严重失职。依据《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四十五条等规定，建议平度市应急管

理局对其处以上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

条撤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建议连山公司撤销其部长职务，并将处理结果报平度

市应急管理局备案。

（四）其他处理意见

1.就 2018 年至今连续发生安全生产事故，责成明村镇政府向平度市委、市政府作出书

面检查。

2.王福军，中共党员，2015 年 1 月至今任平度市明村镇安监办负责人，负责明村镇安全



生产监管工作。监督指导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工作不力，未发现企业存在的违法违规

问题，负有直接责任，建议对王福军进行诫勉谈话。

3.贾炳如，中共党员，2016 年 11 月任平度市明村镇党委委员，2017 年 2 月至今分管明

村镇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安监办督导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工作不力，对安监办未发现

企业存在的违法违规问题，疏于管理，负有领导责任，责成贾炳如向明村镇党委、政府

作出书面检查。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进一步增强安全生产意识。连山公司要吸取本次事故教训，进一步建立健全安全

生产责任制，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力度，不断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并

抓好落实。不断强化员工的安全意识、提高安全防范能力，认真制定《安全技术操作规

程》及相关安全制度并组织员工学习并抓好落实，切实提高职工自我保护意识，杜绝违

章作业情况发生。

（二）进一步加快推进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连山公司要按照有关规定

要求，全面排查本单位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风险点，逐一明确管控层级（公司、车间、

班组、岗位），落实具体的责任单位、责任人和管控措施。要针对各个风险点制订隐患

排查治理制度、标准和清单，对排查出来的事故隐患要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要

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和监控措施，并落实整改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预案。对

于重大事故隐患，要及时将治理方案向有关部门报告，并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治理工作，

切实防范从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等不安全行为。

（三）进一步加强机械铸造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监督管理。平度市政府、各级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要督促企业严格落实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安全设施有关规定，做到与

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要加强对辖区内机械铸造建设项

目安全设施的监督管理，严把源头准入关口，及时纠正和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建设行为，

对不按规定履行项目安全审批审查手续擅自开工建设的，严肃查处并依法追究有关单位

和人员的责任。

（四）进一步加强机械铸造企业熔炼、浇铸等环节的安全管理。平度市政府、各级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集中开展以机械铸造企业熔炼、浇铸等环节为

重点的专项整治活动，督促企业：围绕高温熔融金属冶炼、保温、运输、吊运等作业，

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严格执行防止泄漏、喷溅、爆炸伤人的安全措施；

依法依规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依法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

资金投入，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对从业人员进行专门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正确配备

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加快企业推进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建立起全员

参与、全岗位覆盖、全过程衔接的闭环管理隐患排查治理机制。

（五）进一步加强各级安全生产执法队伍建设。平度市政府、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要注重加强安全生产执法队伍的业务素质培养，通过组织各层级业务培训，尤其要解



决镇街执法能力不足的问题，确实提高执法业务能力水平，做到依法行政，公正执法。

平度市“6.1”连山铸造有限公司

一般钢水灼烫事故调查组

2019 年 8 月 19 日


